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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帮安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

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一期） 

 

北京帮安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帮安迪”、

“公司”或“辅导对象”）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。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国投证券”或“辅导机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

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

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北京帮安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

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

上市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协议”）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

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国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由梁磊、肖江波、卢增桐、陈钧、张

涵、王卓然共 6人组成，其中梁磊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，负责协

调辅导工作中的相关事宜，梁磊、肖江波、卢增桐为保荐代表人。

上述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具有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

有较强的敬业精神。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马伟洪因工作

调岗原因调整，后续不再担任辅导工作小组成员。 

辅导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的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《证券发

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

管规定》的要求和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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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辅导的其他中介机构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帮安迪已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完

成辅导备案登记，本阶段辅导期从 2025 年 2月 26日开始至 2025

年 3月 31日。 

本阶段辅导期内，国投证券辅导小组根据《辅导协议》和辅

导计划对公司进行了全面尽职调查和辅导，通过现场考察、查阅

公司内部控制制度、核查交易资料文件、当面访谈、问题诊断、

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或内部沟通会、提出问题、督促整改、为辅

导对象及主要管理人员进行个别答疑等多样化的辅导方式，对公

司业务发展及上市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梳理，提出切实可行的

辅导措施和解决方案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国投证券按照辅导计划开展辅导工作，主要包括： 

1、督促接受辅导的人员持续进行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，并

与公司董事长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持续交流，加强辅导对象

对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理解，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、自律

意识和法治意识； 

2、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出现的治理盲区，督促公司不断深化

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建设，细化有关内控制度的决策权限，加强

公司治理，并实现有效运行。 

3、在本期工作中，国投证券会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，结合帮安迪 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-3 月财务报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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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对公司的财务数据、经营情况及内部管理进行了分析讨论，

并与公司交流 2025 年度行业趋势、2025 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及相

关计划，就当前经营环境变化背景下，公司业务及内部流程变化

所需匹配的内控程序进行培训辅导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阶段辅导期内，公司聘请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分别从财务核算、公司治理等方

面积极协助辅导机构对辅导对象开展辅导工作，各项辅导工作开

展顺利，取得了预期效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1、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仍需持续完善 

前期辅导工作中，公司已建立了基本有效的公司治理及内部

管理制度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但仍需结合上市公司有关公司治

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，强化

各项制度执行力度，确保内控机制的持续有效运行。 

辅导工作小组未来将持续按照上市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对

公司的内控执行情况进行核查，对发现的问题敦促辅导对象落实

整改，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内控管理的合规性。 

2、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尚未完成 

2025年 2月 7日，帮安迪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相关事项，并于 2 月 12 日披露了股票定

向发行说明书（修订稿），2月 25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同意北京帮安迪信息科技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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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》。截至目前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

尚未完成缴款、验资等工作。 

辅导小组将持续了解相关情况，督促公司完成相关后续工作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辅导工作小组将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

度及公司治理水平，并继续为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、

持有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（或者其法定代表人）等相

关人员进行上市辅导培训，并会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，进一步深入开展全面尽职调查，

重点开展法律、财务事项的核查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